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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受理号                    （账户变更）    

 

保险单号码： 0 1 2 3 4 5 6 7 投保人：张大明                                                             营销员代码：6001254X 营销员姓名：陈三 联络电话：135000XXXXX 请在下列适当的方格内打“√”，并在该栏详细填写变更内容。如需详述，请于其它栏填写。 适用于投资连结产品 申请金额：人民币（小写）    30000       元 投资账户名称 投资比例（%）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 50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 50     
� 1 额外投资 （各账户比例之和为 100%） 

  投资账户名称 期缴保险费的账户分配比例（%）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 50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50     
� 2 投资账户选择 （该账户选择适用于以后各期保费的分配比例。各投资账户比例应为 5%的整数倍且总和应为 100%）    转  出 转  入 投资账户名称 比例（%） 投资账户名称 比例（%）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 80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 50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80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 50         
� 3 投资账户转换 （转入各账户比例之和应为100%）    

    投资账户名称 领取比例（%） 投资账户名称 领取比例（%）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90       � 4 部分提取      适用于万能产品 □ 5 额外投资    申请金额：人民币（小写）                        元 □ 6 部分提取 提取金额：人民币（小写）                        元    其它（请详述）：（如果同时申请账户转换/额外投资/部分提取其中两项或三项，此栏需详述交易受理顺序） 证件类型：□身份证 □军人证 □护照 □回乡证 □其他              投保人有效身份证件信息   证件有效期至： 2025/01/01    证件号码： 4 1 2 1 1 1 1 9 7 5 1 0 0 1 X X X X 投保人声明：本人用于额外投资的资金均来源于本人的合法收入。 
 投保人/委托人签名：  张大明（投保人亲笔签名）  营销员/受托人签名： 陈三（营销员或受托人签名）  申 请 日 期 ：   2011  年  9  月  7   日   

        *P0101601* 

各账户比例之和为 100% 
各账户比例应为 5%的整数倍且总和为 100% 

转入各账户比例之和应为 100% 

√ 申请额外投资、部分提取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的，需填写此栏。 

填写示范填写示范填写示范填写示范 

万能产品的额外投资、部分提取请填写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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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申请申请申请须知须知须知须知：：：： 1. 本申请书须用黑色或深蓝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投保人/被保险人务必亲自签名，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须由其法定或指定监护人代签。 2. 对于投资连结产品的投资账户变更申请， 应在每个计价日前两个工作日提交，并经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批准，否则不保证按该计价日价格交易。 3. 本次申请应收取之费用或退还之款项，本公司将从投保人名下的续期账户中划扣或支付至该账户。其他情况请相应的权益人提供《信诚人寿银行自动转账授权书》授权账号。 4. 从 2007 年 5 月 18 日起，本公司对投资连结产品原投资账户的名称做了更改，本次更改仅为账户名称的变更并不涉及保险产品条款中投资组合及比例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原投资账户名称原投资账户名称原投资账户名称原投资账户名称      更改后投资账户名称更改后投资账户名称更改后投资账户名称更改后投资账户名称        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 债券投资账户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 增值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 基金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 5. 申请额外投资金额银行转账缴纳方式 20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的，缴款人需递交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营销业务渠道单次额外投资申请的保险费金额＞50 万人民币；银行保险渠道单次额外投资申请的保险费金额＞200 万人民币；直复营销渠道单次额外投资申请的保险费金额＞50万人民币的申请，需同时填写《资金情况说明书》。 6. 额外投资手续费按保险合同规定收取。本公司有权限制每年投入次数及最高金额。 
 

各项变更申请须随附资料各项变更申请须随附资料各项变更申请须随附资料各项变更申请须随附资料     申请项目 保险合同变更申请书 健康、财务及职业告知 其它 额外投资 √  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符合条件时） 投资账户选择 √   投资账户转换 √   部分提取 √  投保人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